新县体育运动中心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

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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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、机构设置

新县体育运动中心位于县城叶林大道，为副科级事业单位，隶属县教育体育局，核定事业编制6名，其中领导职数2名，经费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。

、主要职责

负责我县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的管理与维护；组织开展竞技体育运动、全民健身运动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和县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、人员情况

新县体育运动中心现有在职人员13人，其中科级领导干部2人。

（四）、2017年度主要工作任务

1、持续完善全民健身设施

①、实施大别山·新县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二期工程建设；

②、参与配合建设大别山体育馆；

2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

①、举办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；

②、举办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及系列体育赛事活动；

③、在县直单位推广第九套广播体操工间操；

④、举办迎国庆庆重阳老年人文体活动；

⑤、举办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及系列体育活动；

⑥、参加信阳市第五届全民运动会；

⑦、参加鄂豫皖体育协作区篮球邀请赛。

3、积极参与青少年竞技赛事

①、参加信阳市青少年篮球、田径、乒乓球、跆拳道、武术等青少年体育赛事；

②、参加信阳市第五届全民运动会（青少年项目）；

4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步伐

①、多渠道融资建设大别山全民健身公园项目；

②、扩大宣传，力争完成体育彩票销售2000万元。

二、主要预算指标情况说明

（一）、收支总表

2017年体育运动中心预算为2782440.19元，其中财政拨款2632440.19元，基本保障经费1022440.19元，专项经费60000元，财政其它安排1550000元，其他收入150000元，工资福利支出849815.55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9487.04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903137.6元,设备购置270000元，大型修缮680000元。

、收入总表

    财政预算安排1082441元，其中基本保障经费1022441元，专项经费60000元；财政其他安排1550000元，其中上级补助1050000元，政府性基金500000元；单位其他收入150000元。

、支出总表

    基本支出1832441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49816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9487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共计903138元；项目支出950000元，其中设备购置270000元，大型修缮680000元。

、财政拨款收支总表

财政拨款总计2632440.19元，其中财政预算安排1082440.19元，财政其他安排1550000元；支出总计2632440.19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832440.19元，项目支出80000元。

、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2132441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332441元，工资福利支出849816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9487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403138元；项目支出800000元，设备购置120000元，大型修缮680000元。

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明细表（工资福利支出）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工资福利支出合计849815元，其中工资支出413304元，统一津贴补贴40680元，基础性绩效工资112440元，奖励性绩效工资55968元，年度考核奖6449元，预增发工资43200元，社会保障缴费支出177774元。

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明细表（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）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合计79487.04元，其中住房公积金74687.04元，领导通讯费4800元。

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明细表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商品和服务支出合计403137.6元，其中办公费67000元，会议费10000元，差旅费45000元，水电费131137.6元，接待费48000元，交通费25000元，工会福利费17000元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60000元。

（九）、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

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500000元，均为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
（十）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48000元，均为公务接待，较2016年减少4%。

（十一）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

政府采购支出预算合计950000元，其中购置全民健身体育器材支出150000元，资金来源为非税收入结算补助；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、体育馆内LED显示屏安装、体育馆内照明系统维修费用分别为600000元、120000元、80000元，资金来源均为上级补助收入。
三、名词解释
    1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县本级财政当年安排的资金。

2、事业和经营性收入：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。

3、其他收入：是指部门取得的除“财政拨款”、 “事业和经营性收入”等以外的收入。 

4、基本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开支，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。

5、项目支出：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，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6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，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   7、机关运行经费：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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